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文件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鄂质监人联[2010] 32 号

关于印发《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行业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Ｏ一Ｏ年五月十九日

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行业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客观、公正、科学、规范地评价质量技术监督行业特有职业（工种）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有效规范行业秩序，全面提高人员素质，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依据《劳动法》、《职业教育法》、《就业促进法》、《产品质量法》、《计量法》、《标准化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2000年第6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
第三条 凡在湖北省境内从事质量技术监督行业特有职业（工种）的从业人员均属本办法规定的鉴定考核范围，具体包括以下四类：

（一）检验人员：食品检验工、化学检验工、材料成分检验工、材料物理性能检验（含金相检测）工、产品可靠性能检验工、产品安全性能检验工、产品环境适应性能检验工、电子产品检测、纺织纤维检验工、无损检验工、贵金属钻石宝玉石检验工、眼镜检验工、造纸工、茶叶检验工等。
（二）计量人员：长度计量工、热工计量工、衡器计量工、硬度测力计量工、容量计量工、电器计量工、化学计量工、声学计量工、光学计量工、电离辐射计量工、专用计量器具计量工等。
（三）特种设备工作人员：锅炉安全工程技术人员、压力容器安全工程技术人员、压力管道安全工程技术人员、电梯安全工程技术人员、起重机械安全工程技术人员、厂内机动车辆安全工程技术人员、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安全工程技术人员。
（四）其他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人员。

第四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全省质量技术监督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的综合管理﹑监督检查,切实做好统筹规划、鉴定审核、质量督导工作。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全省质量技术监督行业特有工种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相关职业的技能培训、鉴定,具体工作由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承担。

第五条 职业资格证书按照各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的规定，一般分为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技师（二级）、高级技师（一级）。

第六条 职业资格证书是从业者具备从事国家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职业（工种）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的证明，是国家对从业者职业（工种）学识、技术、能力的认可，是个人求职、任职，开业和单位招聘、录用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我国从业者境外就业、劳务输出、法律公证的有效证件。
取证人员录入湖北省国家职业资格工作网和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国家职业资格网。取得高级（国家三级）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者录入湖北省高技能人才数据库。取得相应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并被聘用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依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鄂办发[2007]23号）文件精神，分别享受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的有关待遇。 
第七条 职业技能鉴定的对象：

（一）学徒期满，拟从事质量技术监督行业特有职业（工种）的学徒工；
（二）改变工种、调换新岗位，离开质量技术监督行业特有职业（工种）岗位一年以上，重新回到原岗位的人员；
（三）其他必须经过技能鉴定合格后方能上岗或自愿参加本行业特有职业（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的人员。

第八条 职业技能鉴定的申报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技能）职业技能鉴定：
1、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2年以上；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技能）职业技能鉴定：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经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3、取得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4、相关专业的专科毕业生。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技能）职业技能鉴定：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满10年以上，并经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3、取得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或中职学校高级班）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4、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四）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考评：
1、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技师职业资格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满15年以上，经技师职业资格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考评：
1、取得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满3年的，经本职业高级技师职业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满20年以上，经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第九条 申报质量技术监督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的人员由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统一组织专业理论和技能操作考核。试题的命制和阅卷按照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相关规定执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鉴定的质量督导工作，并对每次鉴定考核派遣考评员及质量督导员。
申报技师、高级技师的人员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参加由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的技师、高级技师评审，评审通过后颁发相应的技师岗位资格证书。

第十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业特有职业（工种）从业人员职业技能鉴定合格者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并加盖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职业技能鉴定专用章。
《职业资格证书》每三年进行一次复检，复检主要考核持证者工作业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持有的《职业资格证书》。
1、离岗三年以上；

2、工作期间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生产责任事故。
《职业资格证书》遗失后需补发的，需持单位证明，到原发证单位办理补发手续。
第十一条 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具体负责职业技能鉴定的组织、申报、登记、培训、考核工作。参加质量技术监督行业特有职业（工种）从业人员职业技能鉴定的人员，先登录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国家职业资格网进行网上报名，并于报到时提交本人身份证、毕（结）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及工作单位出具的从事本职业工作年限证明材料进行现场确认。
申报参加技师、高级技师评审的人员，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技师、高级技师评审的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申报质量技术监督行业特有职业（工种）从业人员职业技能鉴定的人员，须按照规定的培训课时参加理论和技能培训，培训形式采取自学和集中授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合格后方可进行鉴定考核。鉴定考核的收费标准按鄂价费〔2004〕196号文件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需要招收、聘用属于第三条所列的职业（工种）范围的人员，必须从已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

第十四条 全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履行行政职能的过程中，发现企业不落实本规定的，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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